成 交 确 认 书（样本）

经纪会员：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受让方： 
    受让方于2025年  月   日在杭州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杭交所），由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组织的一批报废物资公开交易中，通过在线报价，竞得下列标的，现双方签订本成交确认书予以确认，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成交标的：            。
二、交易价款（大写）：         元整，小写：          元。

三、交易服务费：受让方应向经纪会员支付交易价款2%计的交易服务费（大

写）：          元，小写：          元。   

四、款项支付：
受让方应登录产金所网站点击付款，须在本《成交确认书》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付清交易价款、交易价款30%计的履约保证金、交易服务费。本《成交确认书》签署当日，受让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依次冲抵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和交易价款。

五、受让方逾期付款的，按逾期额每日万分之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5日的，视受让方根本违约，经纪会员有权单方解除《成交确认书》，不予退还受让方已付的交易资金并有权追求受让方的违约责任。
六、交易标的的交付：

1、受让方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履约保证金和交易服务费后，须在付清全部交易资金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携带《收缴通知书》及《成交确认书》等资料，到标的物存放所在地与产权单位进行标的物的交接，若非产权单位原因，受让方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办理完移交的，视为受让方违约，受让方已支付的交易资金不予返还。未完成移交的资产视为受让方自愿丢弃，委托方及产权单位有权向受让方追究清运资产产生相关费用的权利。

2、标的移交过程中受让方须自行拆除、装卸、搬迁、运输、垃圾清运，并自行承担所有费用。标的存放地有存放单位其它资产共同堆放的，受让方移交资产时，须严格服从产权单位统一管理，按产权单位要求办理移交，不遗留任何标的附属物。前述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受让方负责，受让方确保资产存储地点不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硬件设施不受损害。发生侵害产权单位权益的情况，产权单位有权要求受让方承担恢复原状及赔偿损失之责任。

3、标的物移交以现场展示实物现状进行移交，不再进行盘点，不调整成交价格。按照产权单位要求，将本次处置的全部标的物搬离移交现场，并获得产权单位盖章确认的文件。

4、受让方在处置时须符合环保、安监、卫生等部门的相关规定，如处置时涉及有资质要求的受让方须严格委托符合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处置。如涉及医疗、环保等设备，必须拆解后方可装运，处置时必须委托有相关类目处置资质的企业处置，因受让方未委托有资质企业处置所产生的一切责任与后果均由受让方承担。在标的物移交过程中，如有需要切割的物资，应向产权单位请示，得到产权单位同意后,应按相关规范要求，方可进行切割，尽到安全施工义务，由此导致的安全事故由受让方全权负责。

5、所有标的物报废后作为再生资源，受让方已完全了解政府有关部门对标的资产报废的相关规定，如果受让方不当使用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受让方承担，与委托方、转让方、杭交所及经纪会员无关。
6、若受让方未按期将标的搬离交付现场的，自逾期之日起应支付每天10000元的违约金。逾期超过5天，视为受让方根本违约，经纪会员有权单方解除本《成交确认书》。本《成交确认书》解除的，除受让方已付的交易资金不予返还外，未提取的标的物，视作受让方自动放弃，无偿归转让方所有，并由受让方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

7、受让方未及时受领标的物实物的，则应支付由此可能产生的保管费用并承担标的物灭失、毁损的风险。

8、在成交标的移交过程中，受让方须服从产权单位对标的移交的有关管理规定，产权单位有权对违反规定的受让方不予移交，该受让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七、该批设备均已报废，存在元配件残缺可能。所有标的物的规格型号、数量、质量、性能以及标的物涉及拆除的界限等均以现状为准，标的清单仅供参考不作为本项目的交割依据。由于产权单位在交易前已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了公开展示，则受让方不能以该标的规格型号、数量、质量、性能等存在瑕疵、缺陷而向杭州市财政局、产权单位、杭交所及经纪会员退货或要求赔偿。

八、交易标的中涉及的电脑、服务器等电子类报废资产，原有的硬盘、U盘、存储卡、记忆棒等存储元件均由产权单位负责统一拆除，不包含在任何转让范围内。

九、杭州市财政局仅作为统一集中收缴处置报废资产的委托单位，成交后，由受让方与产权单位自行办理报废资产移交手续。若受让方对移交过程有疑义的，由受让方向移交的产权单位提出，与杭州市财政局无涉。
十、确定本次交易活动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依据有：

1、受让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办理报名手续及上传的资料和文件(经现场核对一致)；
2、经纪会员为本次交易提供的《交易须知》；

3、《安全、消防承诺书》。
本确认书于2026年  月   日签订于杭州产权交易所。

(以下内容无正文)

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经纪会员：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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